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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诚信信息

发布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为落实2025年税务师行业重点工作任务，加强行业诚信制度建设，规范诚信信息发布，进一步完善行业奖优罚劣机制，引导会员诚实守信、依法履责，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研究制定了《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诚信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

请各地方税协认真贯彻落实办法要求，配合中税协做好全行业诚信信息统一发布工作；并结合实际，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按照两级税协权限范围、工作分工，发布本地区行业诚信信息。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向中税协秘书处（合规监管部）反馈。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秘书处
2025年 8月 29日

（只发电子件）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办公室               2025年 9月 1日印发
                                校对：合规监管部     吴博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诚信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税务师行业诚信信息发布，引导会员诚实守信、依法履责，促进税务师行业健康发展，依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试行）》《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章程》和《税务师行业诚信档案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结合税务师行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诚信信息，是指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税协）根据税务师行业诚信档案，定期对外发布的税务师事务所良好和不良记录信息。

第三条  中税协负责诚信信息的统一对外发布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以下简称地方税协）负责诚信信息的收集和报送工作。
第四条  依法合规执业，未受到处罚惩戒的税务师事务所，可对外发布其以下良好记录信息：

（一）涉税专业服务信用TSC5、TSC4级；

（二）纳税缴费信用A级、B级；

（三）税务师事务所等级5A、4A级；

（四）受到行业党委表彰，以及地市级以上有关部门表扬表彰信息；

（五）其他应对外发布的良好记录信息。

第五条  税务师事务所受到处罚惩戒的，可对外发布其以下不良记录信息：

（一）被税务机关列入涉税服务失信名录；

（二）受到行业协会公开谴责和取消会员资格惩戒；

（三）其他应对外发布的不良记录信息。

第六条  中税协在协会官方网站设置“诚信信息”专栏，分类发布税务师事务所诚信信息。

第七条  地方税协秘书处收集、核实、报送第四条、第五条良好和不良记录信息，经中税协秘书处批准后分类对外发布税务师事务所名称及诚信信息。

第八条  诚信信息设置对外发布期限，“良好记录信息”公布期限为有关情形持续期或荣誉事项有效期，“不良记录信息”公布期限依据《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税务师行业诚信档案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诚信信息发布后，税务师事务所被立案调查或受到处罚惩戒的，依程序撤销对外发布的该事务所名称及良好记录信息。

第十条  鼓励社会公众对发布的税务师事务所“诚信信息”进行监督，发现相关信息不实的，可向中税协和地方税协举报。

第十一条  中税协和地方税协工作人员应严格履行工作职责，发现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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